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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審定會 

生質能及其他再生能源發電分組第2次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8年8月14日(星期三)下午2時整 

二、 地點：經濟部能源局14樓 B棟會議室 

三、 主席：游委員兼分組召集人振偉                   紀錄：張專員群立 

四、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會議簽名冊)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報告事項： 

報告案：第1次分組會議業者意見彙整與處理 

委員發言重點： 

無 

七、 討論事項： 

(一) 討論案一：躉購容量級距之檢討 

1. 躉購類別之檢討 

委員發言重點： 

(1) 建議針對業者意見作更詳盡的回應及補充說明，另相

關統計資料之分析應審慎並具科學性。 

(2) 若現行再生能源相關法規無法認定混燒為再生能源發

電設備，則應回歸法制面探討可行性及配套，而非增

設生質能發電躉購類別能解決。 

(3) 混燒應屬熱利用的一種使用方式，應回歸到熱利用範

疇討論，而非電能躉購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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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實務上要判斷實際混燒的比例，僅能由廢棄物料源做

源頭控管，然而目前國內尚無完整機制判斷混燒比例。 

(5) 考量廢棄物之多元化使用，如未來混燒比例檢核機制

及相關環保法規配套完整時，應可透過相關熱利用獎

勵補助辦法處理。 

(6) 考量目前國內混燒之發電效能及成本佐證資料、相關

配套尚不明確，建議生質能仍維持現行有厭氧消化設

備及能無厭氧消化設備兩類別。 

2. 躉購容量級距之檢討 

委員發言重點： 

(1) 資料樣本太少應設法解決、樣本取捨所產生之可能系

統性誤差應設法瞭解，並使用適當之統計方式加以因

應。 

(2) 探討生質能躉購容量級距時，應考量其它部會推動生

質能沼氣發電之內容及方向、以達政策一致性；同時

建議可參考工業局執行之小型沼氣發電機相關研發計

畫，再檢視不同裝置容量之發電成本差異後，並於第

三次分組會議再行討論有無區分級距之必要。 

(3)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通過後，係利用圳路或既有水

利設施設置水力發電，惟在既有水利設施下已涵蓋先

前開發成本，但因無實際設案例及釐清成本，暫不區

分躉購級距。 

(4) 小水力發電受限於水文條件、水資源分配、豐枯水年、

颱風等因素影響，各案年發電量因而有所差異，然訂

定費率時應考量適用所有案例為優先，不以個案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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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因應再生能源特性，避免年售電量之影響，透過觀察

長期發電量變化，且每年審定會中進行討論與調整，

故建議不以年發電量區分躉購級距。 

(6) 針對水力發電是否區分山區、平地躉購費率部分，現

有原住民地區參與再生能源設置補助作業要點」及

「推動民間團體於偏遠地區設置綠能發電設備示範補

助作業要點」予以鼓勵，建議待有更多實際申設案例

下，有較完整成本資訊時，再予以討論。 

(7) 目前政策鼓勵小水力發電，惟仍缺乏實際成本資料，

建議暫不區分級距，但應持續關注實際發展情況，以

作為後續級距調整參考。 

決議： 

1. 109年度生質能與其他再生能源發電躉購類別建議不新

增混燒及植物油、草木植物、木質氣化等類別，原則同

意維持108年度公告之躉購類別。 

2. 109年度生質能與其他再生能源發電躉購容量級距，原

則同意生質能無厭氧消化設備、小水力、地熱、廢棄物

等不區分躉購級距；生質能有厭氧消化設備部分則於第

三次分組會議再行討論。 

(二) 討論案二：期初設置成本使用參數建議 

委員發言重點： 

1. 生質能 

(1) 依國際案例顯示，生質能無厭氧消化設備期初設置成

本並無變化，建議109年度生質能無厭氧消化設備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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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設置成本援用108年度審定會之期初設置成本，即

5.70萬元/瓩。 

(2) 生質能有厭氧消化設備案例不多，建議應向業者詳細

說明參採原則，並請業者儘量提供可佐證資料以利審

定會中進行討論。另考量台灣設置規模與國外可能有

很大差異，在資料引用與參採統計數據時應審慎。 

(3) 畜牧場廢水設施為畜牧本業須負擔之環保費用、沼渣

沼液具多元經濟效益、其他部會亦有補助前端(料源

集運)及後端(沼渣沼液運送)之相關補助計畫，為維公

平性及避免重覆補貼，建議不計入前述項目。 

(4) 原則同意109年生質能有厭氧消化設備期初設置成本

參採106~108年7筆案例資料，並考量國際趨勢調整後，

期初設置成本為22.42萬元/瓩。 

2. 廢棄物 

(1) 因近年尚未有設置完成並商轉之廢棄物發電設備，故

無業界實際燃料、運維、底渣及飛灰處理成本資訊，

建議待具可佐證之成本資訊納入後，再行評估上述費

用。 

(2) 考量國內近年並無廢棄物商業電廠運轉實績，且為鼓

勵業者投資，建議廢棄物發電期初設置成本不依國際

趨勢調降，援用108年審定會決議數值，即 109年度廢

棄物發電期初設置成本為8.02萬元/瓩。 

3. 小水力發電 

(1) 考量台電公司從可行性評估至招標、決標，金額會再

變動，因此若採用可行性評估之成本資料恐有高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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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故建議暫不參採。 

(2) 針對施工中與後續進入施工時成本會再變動之案例，

建議於完工後再行檢視詳細成本內涵較為妥適，故建

議暫不參採。 

(3) 考量屬實驗經驗與估算值之案例，因無法提供佐證資

料，建議待有完整建廠資訊後再行考量較為妥適，故

建議暫不參採。 

(4) 基於使用者付費精神，凡使用地方政府、農年水利會

等設施需支付費用，惟回饋金屬雙方協議價格，故建

議不予以考量。 

(5) 根據國內實際設置案例，並依據參數參採原則「應以

可佐證之數據或市場實際成交價格為主」，建議109年

度小水力發電期初設置成本為10.38萬元/瓩。 

4. 地熱能 

(1) 地熱期初設置成本分產能探勘成本、鑽井成本、發電

機設備/工程成本，建議釐清各項成本內涵及說明資料

參採合理性。 

(2) 鑽井成本建議可參考宜蘭仁澤-土場之鑽井成本。 

(3) 土耳其已有1GW 設置量，且地質條件與我國相似，

建議可參考土耳其地熱發電推動模式。 

(4) 地熱目前實際案例很少，尚處起初階段，建議期初設

置成本維持108年度水準。 

(5) 道路用地及道路開闢、台電併聯饋線費用(加強電力

網費用攤提)，已納入期初設置成本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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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考量後續將召開座談會，請能源局依委員意見再予檢

視期初設置成本之初步計算，並併同座談會所蒐集之

意見，於分組第3次會議再予討論及確認。 

決議： 

1. 109年度生質能及其他再生能源發電電能躉購費率期初

設置成本計算使用參數，同意原則如下，惟請能源局再

予蒐集及檢視資料，併同座談會蒐集意見，於分組第3

次會議再予討論確認： 

(1) 生質能： 

A. 無厭氧消化設備：5.7萬元/瓩。 

B. 有厭氧消化設備：22.42萬元/瓩。 

(2) 廢棄物：8.02萬元/瓩。 

(3) 小水力發電：10.38萬元/瓩。 

(4) 地熱能：我國地熱發展尚於起步階段，建議釐清參採

案例成本內涵，於分組第3次會議再進行討論與確認。 

2. 跨組委員之意見請列入本次會議紀錄，但分組會議之結

論仍為該分組委員之共同決議。 

八、 臨時動議：無 

九、 散會(下午4時50分) 


